寿州古城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评选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提升景区购物服务品质，规范经营行为，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购物环境，进一步加快推进寿州古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根据中共寿县县委 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县“吃住购行”四项服务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寿办发〔2025〕6号）文件要求，现就组织开展寿州古城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评选活动，制定以下方案:
一、评选目的
以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指导，围绕推动旅游景区购物市场的健康发展为要点，以提升景区购物场所经营品质、服务水平与文旅融合度为主线，促进旅游消费，增强游客满意度和体验感。通过评选打造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质、特色鲜明购物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优质、安全的购物体验。引领商贸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评选时间
2026年1月26日
3、 评选范围
（一）评选对象：寿州古城特色旅游纪念品 、传统手工艺品、汉服、本地名特优、文创产品等经营主体。
（二）参评要求：购物店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范，无强制消费现象。商品具有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和纪念价值，种类丰富，能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服务人员热情礼貌，业务熟练，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能为游客提供专业的购物建议。
四、评选流程
本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大众投票占40分，现场核查占60分，满分100分，评选出10家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予以授牌，在相关寿县旅游宣传活动和旅游地图册中予以广泛推介。
1、 报名。各参评购物店需提供营业执照、负责人(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说明文字及彩色图片一式2份。参评购物店，需填写《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申报表》(附件1)一式6份。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11650081@qq.com,时间为2026年1月4日--2026年1月9日，逾期不予受理。联系电话:0554-4100167，联系人:张成。
(1) 报名邮件命名。报名邮件以指定格式命名，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店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2) 彩色图片要求:各参评商户需提供参评购物体验店门外全景(含门头牌画)、商品及特色商品种类、陈列摆放、内外环境、文化融合等图片（清晰）。图片以电子扫描件及实物照片为主，统一为jp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2M，图片清晰不少于4张。
(3)说明文字要求:包括经营店的基本情况，从业人员数，2024年度、2025年以来销售营业额，获得的荣誉，说明文字限300字以内，简明扼要，突出特色。
2、征求意见。评选工作专班接各参评单位材料后，于2026年1月19日前统一分送县市监局、县城管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对征求意见无异议的，纳入评选对象。
3、大众投票(55分)。为了充分彰显活动影响力，评选活动工作专班将通过寿县融媒体中心官方平台开展网络投票活动。具体详见《公众投票说明》(附件2)。按得赞成票数由高到低排序，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取前20名纳入评审。得赞成票数第1名得55分，其余参评对象按功效系数法评出得分。严禁恶意刷票，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投票期间，寿县融媒体中心将通过网站、政务公众号、手机APP等平台，持续发布推介评选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为本届活动预热造势，并在活动结果出炉后全网发布遴选结果。
4、现场核查(45分)。评选工作专班组织县直相关部门、寿春镇分管负责人或业务骨干，深入各参评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现场核查参评对象的服务、设施、环境卫生和管理等，逐项核查，现场打分。具体详见《现场核查评分细则》、《寿县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现场核查评分表》(附件3、附件4)。
5、综合评定。评选活动工作专班将结合大众投票和现场核查评分结果，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10家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
6、公示。面向全社会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予以正式认定并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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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申报表
	购物店名称
	
	开业时间
	
	地   址
	

	主要负责人
(法人)姓名
	



	手机号码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参评特色旅游纪念品 、传统手工艺品、汉服、本地名特优、文创商品等名称
	

	获得荣誉
	

	所在社区
审查意见
	
签字： (盖章)


说明：1.获得的荣誉:需提供原始证明文件复印件、证书复印件，提供奖牌、奖状照片;
2.此表连同说明文字、彩色照片于2026年1月9日前，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00650081@qq.com, 联系电话: 0554-4100167。


附件：2
公众投票说明

一、投票期间，寿县融媒体中心将通过网站、政务公众号、手机APP等平台，持续发布推介评选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为本届活动预热造势，并在活动结果出炉后全网发布遴选结果。
每人最多可选投5家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多选无效。每人在投票期间仅有1次投票机会，不可重复投票。
二、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评选要求:
1. 经营资质：需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各类必备证照。
2. 诚信经营：严格遵循明码标价原则，所有商品标注清晰、真实，不虚构原价、搞虚假优惠等价格欺诈行为。
3. 服务水平：员工统一着装，使用文明用语，接待游客热情礼貌，熟练掌握商品信息，能够为顾客提供准确、专业的购物咨询。
4.购物环境：店内保持干净整洁，通风良好，照明充足；布局合理，商品陈列有序；分类清晰。配备必要的休息区域和设施，为游客提供舒适的购物体验。
5. 安全管理：配备消防设施，定期维护、确保消防设施处于有效状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安装防盗报警系统，保障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




附件3
现场核查评分细则

一、服务（30分）
 1.员工着装统一，服务热情主动。微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问题。（15分）
2. 服务人员熟悉所售商品的相关知识，能为游客提供专业的介绍和建议，能向游客讲解寿州古城文化。（15分）
二、店面环境设施、商品质量与管理（60分)
体验店在经营环境、商品质量、服务水平、文旅融合等方面达到高标准，成为展示古城商业形象与文化魅力的窗口，带动周边店铺共同发展，促进古城旅游景区商业繁荣。
1. 门头匾额应美观大方，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规定。（10分）
2.店面内外环境干净整洁，标示标牌整齐统一；商品陈列有序。（10分）
3.证照齐全，经营面积达标，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备，且设备在有效期内。（10分）
4.所有商品实行明码标价，价签规范、清晰，标明商品名称、规格、单价等信息。（10分）
5.无强制消费现象，遵守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遵纪守法、公平竞争。（10分）
6.所售商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杜绝假冒伪劣、三无商品和过期商品，无违法违规，信誉良好。（10分）
三、加分项
参评购物场所经营主体店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或表彰的，奖励10分;获得省级荣誉、称号和表彰的，奖励5分。获得多层级和多项荣誉称号和表彰的，以最高分为准，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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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
寿州古城旅游景区购物体验店现场核查评分表

	

	店名
	
	编号
	
	总得分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服务规范
	30
	员工着装统一，服务热情、主动使用文明用语（10分）；服务人员熟悉所售商品的相关知识，能为顾客提供专业的介绍和建议；（10分）提供包装、邮寄预定等服务，结账、咨询回复等服务高效，支持多种支付方式。（10分）
	

	
	
	
	

	
	
	
	

	经营环境
	20
	店面外观整洁，招牌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规定（5分）；有休息区、充电设施等便民设施（5分）；商品陈列整齐、美观，分类明确（5分）；店内卫生状况良好，无垃圾堆积，垃圾桶清理及时（5分）。
	

	
	
	
	

	
	
	
	

	经营资质
	30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相关经营许可证等齐全且合法有效，悬挂在醒目位置（5分）；经营活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近1年无行政处罚记录（6分）；所售商品均有合格证明，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明码标价，商品价格标签清晰准确，（10分）；无假冒伪劣商品，无过期、变质商品无重大投诉或经营纠纷（9分）。
	

	
	
	
	

	
	
	
	

	安全管理
	20
	消防安全设施完备，有安全出口指示和应急照明，治安设备齐全，安全疏散通道畅通（10分）；建立完善商品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记录完整（10分）。
	

	
	
	
	

	
	
	
	

	 备  注：
	1、专家评审需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打分。
2、各项得分按照实际情况在对应分值内打分，加分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加分。
3、最终得分将作为购物体验店评定的重要依据。

	
	

	
	

	裁判组长：                裁判员：                计分员：                年    月    日





